 (
受理编号：
收件日期：
)（本申请书双面打印，连同附件材料胶装,本封面为胶装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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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南山区自主创新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南山伯乐奖”人才引进单位奖励
申请书
（2019年度）
	人才姓名：
	中文名                          英文名

	申请单位：
	
	（盖章）

	单位地址：
	
	传真：
	

	单位网址：
	

	经办人：
	
	联系电话：
	
	手机：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手机：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南山区人力资源局制
二零一九年

填表说明及注意事项

一、“单位基本情况”所有内容均应填写完整，如内容没有的应当填写“无”，不得留有空白。其中单位全称、开户银行、账号是资金划转的依据，应当准确完整，不得随便更改。另外，申请单位应当保留有不同联系人的联系方式，并确保手机通信通畅，以确保随时查看、接收系统发出的关于项目进展情况的信息。
二、企业经营情况所有栏目均指整个单位的情况，填写前应与单位有关部门核实数据。
三、附件材料使用PDF或JPG格式以原件彩色扫描上传，同一类型的文件应当扫描成一个文件包形式上传，不得分拆扫描。
四、网上成功提交申请材料后，请等待初审结果。如需补充材料，请于材料被退回后按系统提示的时间要求补全材料，逾期未补全材料的，视为申请自动撤回。如不予受理，请查看不受理的具体理由；如申报材料被成功受理，请查看状态，并耐心等待进一步通知。














填写声明与保证

本单位在填写本申请书之前，已经完全了解并遵守《南山区自主创新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南山区自主创新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人才工作分项资金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和填表说明，并自愿做出以下声明和保证：
一、本单位所提交的申请资料是真实、准确和完整的。本单位同意，南山区人力资源局有权采取任何合法方式核实申请资料中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一旦发现有虚假信息，申请书将自动作废，本次申请无效。
二、所申请的项目不会对其他单位及个人的知识产权构成实质或潜在侵权行为。
三、本申请资料仅为向南山区人力资源局申请项目资助目的而提交，本单位清楚所有提交的材料均需提供审核且不予要求退还，本单位已对所有申请资料自行备份留底。
四、南山区人力资源局可以因审核该项目而使用申请书中提供的全部信息，无需另行征得本单位的同意。本单位清楚所有申报材料须经过南山区人力资源局的受理及审核程序，存在申报材料信息部分或全部泄露的可能，本单位确认南山区人力资源局对由此导致的后果不承担任何形式的责任。
五、项目申请资助成功后，本单位将按规定时间登陆南山区产业发展综合服务平台填报本单位“绩效评价数据填报表”相应数据。


单位名称：
法定代表（授权人）签字：单位公章：
（授权人的须提交授权委托书）
年  月  日


深圳市南山区自主创新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南山伯乐奖”人才引进单位奖励申请书
深圳市南山区自主创新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南山伯乐奖”人才引进单位奖励申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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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山伯乐”奖人才引进单位奖励申请表

	申请单位名称

	

	申请单位类别
（用人单位或人才服务机构）
	

	人才姓名
	中文名
	英文名
	人才资格名称
	

	
	
	
	
	

	人才工作单位
	
	在南山工作
合同期
	年 月至  年 月

	人才身份证或护照号码
	

	取得人才资格时间
	


	人才引进时间
	

	申请奖励金额
	
（万元）


	人才研究领域及预期成果
	






	申请单位声明
	我单位已认真审查申报人资格和申报材料，确保申报材料真实完整、申报资质有效，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和申报系统中所填信息的准确性负责，并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签字）：职务：单位公章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人才工作单位意见


	

法定代表人（签字）：  职务：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受理部门意见
	


　　　　　　　　　　　　　　　　     


	复核部门意见
	



本申请所附材料清单
	序号
	附件名称
	是否必备材料
	补正
	备注

	1
	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社会组织登记证书（验原件，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是
	
	原件彩色扫描上传

	2
	上年度和本年度至申报日上月国、地税纳税证明（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事业单位除外
	否
	
	

	3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是
	
	

	4
	人才有效身份证明(身份证、护照或外国人永久居留证，验原件，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是
	
	

	5
	[bookmark: _GoBack]人才资格证明（证明人才资格的证书、文件等材料及我市相关部门出具的证明材料，其中国家重点计划类人才需提供市委组织部出具的备案证明、其他类人才需提供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出具的人才证书）（验原件，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是
	
	

	6
	人才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劳动（聘用）合同。人才被接收为我市事业单位职员且尚未签订聘用合同的，可提供深圳市职员备案表（验原件，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是
	
	

	7
	人才从市外新引进的证明材料（如社保清单、市外单位劳动合同等材料，验原件，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是
	
	

	8
	两年内注册成立的单位需提交至少5人6个月以上社保缴费凭证（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是
	
	

	9
	单位承诺书（原件，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
	是
	
	






备注：
1、须将本申请书连同上述附件打印完整材料（A4规格，正反面打印，附有目录及页码，胶装成册），签字盖章后报送南山区劳动大厦505室。
2.业务咨询电话：0755-26575007。
3、提交纸质材料时，需校验原件。


